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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提前赎回“中环转 2”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二〇二五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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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安徽中环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安徽中环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环环保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

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海通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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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发布的相关公告，“中环转 2”已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决

定不提前赎回“中环转 2”，具体情况如下：

自 2025 年 9 月 11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4 日，中环环保股票已满足任意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6.23 元/股的

130%（含 130%，即 8.099 元/股），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已触发“中环

转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不提前赎回“中环转 2”的议案》，结合当前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出于保

护投资者利益的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中环转 2”的提前赎回权利，

不提前赎回“中环转 2”，且自 2025 年 10 月 25 日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如再次

触发“中环转 2”上述有条件赎回条款时，公司均不行使提前赎回权利。自 2026

年 1 月 31 日后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中环转 2”再次触发上述有条件赎回条

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中环转 2”的提前赎回权利。

二、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依据中环环保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发布的《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提前赎回“中环转 2”的公告》，本次不提前赎回“中环转 2”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自 2026 年 1 月 31 日后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中环转

2”再次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中

环转 2”的提前赎回权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环环保本次不提前赎回“中环转 2”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募集

说明书》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中环转 2”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及时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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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托管理人履行的职责

国泰海通证券作为“中环转 2”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

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募集说明书》等

相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国泰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

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募集说明书》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

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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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不提前赎回“中环转 2”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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